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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函 
地  址：108002台北市開封街 2段 40號 2樓 
承 辦 人：沈 逸 榛 
聯絡電話：（02）2381-3488分機 129 
傳  真：（02）2381-8366 
E-MAIL：mute056@treca.org.tw 

受文者：本會各縣(市)辧事處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 
發文字號：臺區營銘業字第 1130200023號 
速  別： 
附  件：如文 

主旨：為落實個人資料檔案之安全維護及管理，敬請宣導各轄區會員

填寫「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

理方法」，並報請營造業登記地之地方主管機關備查，詳如說

明，請轉轄區會員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3年2月22日國署營字第11300175641

號函暨 110 年 11 月 30 日內政部指定營建類非公務機關個人

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敬請各轄區會員填寫「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

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」完畢後，報請營造業登記地之地方主管

機關備查，若未填寫並報請備查者，恐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8

條之規定，受到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令其限

期改正，屆期未改正者，按次處罰。 

三、檢送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

方法範本乙份供參。 
正本：本會各縣(市)辧事處  
副本： 

理 事 長 

檔  號： 
保存年限：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